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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68 

债券代码：155175           债券简称：19 东方 01 

债券代码：155495           债券简称：19 东方 02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以电话及邮件等

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关于就子公司北京滨湖城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下属项目公司事项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202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

司北京滨湖城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下属项目公司股权的议案》，为盘活现有资产、加

快地产板块资金回笼、聚焦公司主营业务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国

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东方”）全资子公司北京滨湖城镇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湖公司”）将其持有的杭州南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游公司”）100%股权转让给西安远泓盛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泓盛融”）。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1月 17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北京滨

湖城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下属项目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5）。 

2020 年 11 月 16 日，交易各方签署了《北京滨湖城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西安远泓

盛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南游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

州轩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

让协议》签署后成立，并在协议所涉事项完成公司决策程序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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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南游公司子公司杭州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开湖公司”）在协议生效后自行筹措不低于 2 亿元及利息、以及由远泓盛融提供 1

亿元共同用于偿还宁波远盛华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宁波远盛”）借

款本金 3亿元及全部利息。股权转让以全额清偿宁波远盛借款本息为前提。 

鉴于宁波远盛同意提前偿还借款本息，且开湖公司已于 2020年 11月 24 日完成 2亿

元借款本金及对应利息的筹措，为加快推进本次股权转让，确保交易顺利进行，简化交

易程序，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拟调整相应款项支付安排，由国开东方提供 1 亿元阶段

性借款，以尽快偿还宁波远盛全部借款本息。远泓盛融支付交易总对价仍为 2.3 亿元，

总对价中原专项用于偿还宁波远盛的 1 亿元，改为用于偿还国开东方的前述 1 亿元阶段

性借款本金。国开东方提供的 1亿元阶段性借款按年利率 10%计息，利息由杭州轩湖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公司）承担并于本金偿还时一并支付。 

交易各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就上述变更内容涉及的条款作出修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就子公司转让下属项目

公司股权事项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9）。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 《关于子公司金联云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再保理业务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金联金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金联云通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联云通”）根据日常经营需要，拟与深圳前海民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民商保理”）开展应收账款再保理业务合作，金联云通受让民商保理持有的应收

账款相关资产、并为民商保理提供再保理融资、应收账款管理与催收等国内再保理服务，

业务累计限额为人民币 5 亿元。民生电商控股（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电商

控股”）为民商保理履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开展业务的董事会授权有效期为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 

民商保理的股东为深圳泰睿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民生电商控股通过

其控股子公司民生易贷（珠海）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持有深圳泰睿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 100%股权。公司董事长孙明涛先生现任民生电商控股副董事长，公司董事、副总

裁、首席律师张惠泉先生现任民生电商控股监事会主席，根据相关规定，民商保理为本

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长孙明涛先生、董事、副总裁、首席

律师张惠泉先生作为关联人回避对议案的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

司与民生电商控股前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已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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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本次预计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上，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金联云通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开展再保理业务暨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70）。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月 26日 

 


